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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宏力热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19 年 7 月 21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9 年 6 月 4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

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吴永林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暂未知悉、暂未知悉 

 

（二）被告一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山东宏力热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于奎明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贾兴华、山东航典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三）被告二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山东艾尼维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于奎明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贾兴华、山东航典律师事务所 

 



公告编号：2020-011 

（四）被告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山东宏力艾尼维尔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于奎明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贾兴华、山东航典律师事务所 

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原告诉称，2018 年 3 月 5 日，被告一与原告签订了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

（合同编号：兴银潍借字 2018-061号），约定：被告一向原告借款人民币 1000

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2018 年 3 月 5 日至 2019 年 3 月 4 日；2018 年 3 月 9 日被告

一与原告签订了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兴银潍借字 2018-073号），

约定：被告一向原告借款人民币 900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2018年 3 月 9日至 2019

年 3月 8日；2018 年 3月 19日，被告一与原告签订了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（合

同编号：兴银潍借字 2018-083号），约定：被告一向原告借款人民币 700万元，

借款期限为 2018年 3月 19日至 2019年 3月 18日；2018年 3月 20日，被告一

与原告签订了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（合同编号：兴银潍借字 2018-085 号），

约定：被告一向原告借款人民币 1400万元，借款期限为 2018年 3月 20日至 2019

年 3月 19日； 

原告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向被告一发放了 4000 万元借款，但是被告没有按

照合同约定履行按时还款义务，截止 2019年 3月 14日被告一拖欠原告借款本金、

利息、罚息共计 40163220 元没有偿还，已经构成违约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一、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一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40000000 元及相应利息、

罚息 163220 元，共计 40163220 元并赔偿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（律师代理费）

10000 元； 

二、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二、被告三队原告享有被告一的全部债权承担连带清

偿责任； 

三、请求法院确认原告对被告二抵押给原告的产权证号为潍国用（2011）第 G156

号国有土地使用权享有优先受偿权、对被告三质押给原告的其所持山东宏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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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500 万股股票折价、拍卖或变卖的所得价款优先受

偿； 

四、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 

（五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该诉讼已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开庭审理，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案尚未判

决。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相关规定，及时披露本案进展情况。 

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正常经营，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

不利影响，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，积极协调还款调解方案，具体方案正在落实中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鉴于案件尚未审结，暂无法预知诉讼结果对于财务方面所造成的影响。公司

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应诉通知书； 

（二）开庭传票； 

（三）民事起诉状。 

 

 

山东宏力热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0 年 4 月 30 日  


